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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第 17次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7年 4月 2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貳、 地點：外交部東廳 

參、 主持人：葉民間召集人德蘭                   記錄：蔡專員育琦 

肆、 出席民間委員：葉委員德蘭、王委員秀芬、何委員碧珍、黃

委員煥榮、賴委員曉芬、陳委員秀惠 

伍、 列席單位及人員：略（如各機關代表簽到表） 

陸、 主席致詞：略 

柒、 確認第 16次會議紀錄及本次會議議程：確認通過。 

捌、 報告案 

第一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國際及公共參與組第 16次會議決議事

項辦理情形報告案。 

一、 有關請農委會提升農村婦女公共參與以及落實CEDAW第二

次國家報告總結意見與建議第 30 點一案，請農委會提供根

據 CEDAW第 34號一般性建議辦理培訓的規劃情形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黃委員煥榮】農委會提供之課程內容多與農牧知識相

關，建議將性別培力課程納入培訓課程，較能契合農村

女性決策參與。 

（二）【何委員碧珍】 

1. 所提課程與促進女性公共參與之關聯性低，「婦女保障

名額專班」課程內容與公共參與有差距，且名稱使用

「婦女保障名額」不妥，因目前政策正確名稱是任一性

別不少於三分之一。建議要以開設女性專班的方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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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才能鼓勵女性勇於參與及表達意見。未來開班內容

應回應女性的公共參與需求，加強農村女性對農村決策

機制之瞭解。請農委會於會後補充目前既有公共參與相

關講習課程的內容，以瞭解內容是否適當且有助益。 

2.家政班男性參與人數低，與過去「男工藝、女家政」的

教育分流有關，導致原本指涉中性的家政有性別刻板印

象，限制男性參與。過去 CEDAW 法規檢視曾指出應避

免「媽媽教室」這類具刻板印象的名稱，建議農委會未

來改變相關舊式延襲作法，鼓勵男性參與家政事務的學

習。若不易更改「媽媽教室」舊稱，或可建立另一新的

班別品牌讓兩性均能參與，再逐步取代；或者直接增加

設立專屬男性的專班。特別要強調的是，農村的性別刻

板若不破除，恐怕現代很多年輕婦女是不會返鄉或婚嫁

至農村生活的。 

 （三）【葉委員德蘭】 

     1. 106 年辦理之「農業產銷班女性幹部培訓營」本（107）

年是否續辦？參訓女性班員之後擔任幹部或班長者有幾

位?請提供相關資料。 

     2. 所出版之性別平等專書能否適當授權免費下載離線閱

讀，以符合偏鄉需求。 

     3. 請說明根據 CEDAW第 34號一般性建議培訓規劃情形。 

（四）【陳委員秀惠】神農獎女性得獎人在農業領域表現傑出且

具專長，能否請她們在決策或技術方面鼓勵務農女性?另

外，目前農村婚育問題非常嚴重，例如高科技人才返鄉務

農後不易找到結婚對象，我們應該思考此類問題，故能否



3 
 

請農委會設計「月老」之類聯誼活動? 

部會代表說明： 

【行政院農委會】 

 1. 會後將另提供「農業產銷班女性幹部培訓營」學員後續擔任幹

部及班長情形。 

2. 婦女名額保障專班目的在於提升農業婦女技術，希望能保障婦

女受教及知識獲取權，並配合女性意願及興趣開課，透過保障

名額讓女性能夠優先錄取。 

3. 修正課程名稱及開設婦女專班事，本會將一併納入考量及後續

處理。  

4. 電子書提供免費下載閱讀，並於書店實體販售。另提供線上農

業技術課程，上網即可參加，以滿足無法報名實體課程學員之

需求。 

5. 針對農會人員訓練講習事，目前受限於農會法一戶一人，刻正

研議修法，今年將有專題研究，也積極尋求農會界共識，希望

能鼓勵女性參加。 

6. 本會鼓勵夫妻及祖孫三代一起參與家政班，邀請十大神農獎得

主演講，辦理活動增加農民認識異性機會，以改善農村刻板印

象問題。 

決議：本項繼續列管，並請農委會會後提供資料。 

二、 有關獨立董事、政府機關非常設性任務編組成員、政府捐助

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之董監事三分之一性別比例情形案（併

報告案第 2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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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關女性公共治理人才培育及規劃如何促進我國女性公共治

理的培育及參與機會等案： 

委員發言紀要： 

【何委員碧珍】僅提問一事，報告中所提女性公共治理培訓營及

工作坊，未來是否可納為教育部的年度常態性工作計畫進行? 

部會代表說明： 

【教育部】目前相關培訓課程尚屬示範性質，未來可納入年度工

作計畫。 

決議：請教育部將相關培訓納入常態性工作計畫辦理。本案解除

列管，並提送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前會報告。 

四、 有關請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賡續辦理「新南向政策」女性

人才之導入、參與、發展及規劃事宜，及建議於性平會成立

一專案小組，擔任行政院「新南向政策推動計畫」之政策幕

僚，協助「新南向政策」中女性人才的導入、參與、發展及

規劃事宜等案（併報告案第 3案）。 

五、有關行政院人口政策會報、人才政策會報設置要點，僅規範

專家學者或社會團體代表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未擴及該會報所有委員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王委員秀芬】人口及人才政策會報功能已由「育才攬才

及移民政策專案會議」取代，該會議為內閣行政機制，無

外聘委員，因此本案議題回歸內閣女性成員比例。人事行

政總處有整理內閣性別比例，希望下次會議可以報告內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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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性別比例。 

（二）【賴委員曉芬】兩會報改由專案會議取代，是否無外聘委

員?之前列管事項如何延續？ 

（三）【葉委員德蘭】委員關心的是，一旦回歸內部機制，性別

觀點是否納入育人攬才及移民政策專案會議?如何解決此

問題?目前有機制嗎? 

（四）【何委員碧珍】本來外聘委員的功能就是在提供相關意見

而已，若合併後的機制更具效率當然也很好，惟舊有機制

仍在卻空有其名，不如廢除。另會議資料第 25頁括號 1有

誤，請修正為自 106年 12月 1日生效。 

部會代表說明： 

【國家發展委員會】人口及人才政策會報已停開，改召開由院長

主持之「育才攬才及移民政策專案會議」，從去年迄今已召開 6

次會議，原議題及追蹤管考機制均移至專案會議持續辦理。該專

案會議有邀請人口人才相關部會及主管相關政策之政委出席，如

羅政委幾乎每場皆參與。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並提送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前會報告。請行

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下次會議報告過去及目前政府各級女性主管

及內閣女性成員比例趨勢。 

六、有關國政班停辦及目前相關政策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黃委員煥榮】國政班女性專班為何停辦?有何政策考量? 

請於下次會議再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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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何委員碧珍】提醒更正討論的標題，應該不是國政班停

辦，而是國政女性專班停辦。 

部會代表說明：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上次決議事項是指國政班停辦事，其實

國政班一直持續辦理。 

決議：本案繼續列管。請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於下次會議說明國

政班女性專班停辦原因及未來前瞻性規劃。 

七、有關研議是否得邀請無任所大使列席本組會議及研究「包容

性」是否有翻譯通則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葉委員德蘭】 

  1. 無任所大使之主要任務是對外，與我們的任務不大相同，

若本組開會認為有需要請無任所大使協助宣傳，再將相關

文件送交大使參考的做法也頗為合適。另外，我認為我們

應與楊黃美幸大使會面，建議分開 2 次辦理，以免失焦，

請外交部協助安排。 

  2. 外交部國組司認為「包容性」的翻譯不用改，本人無意

見。 

（二）【王委員秀芬】 

        1. 與 APEC及國際事務有關者包括無任所大使及 APEC 企業

諮詢委員會（ABAC）代表，其中無任所大使可能涉入不

多，但 ABAC代表可能很清楚，過往 ABAC三位代表都是

男性，在性平會提案之下，才終於產生 1 位女性代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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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她們和我們的聯結的確是有些距離。 

         2.請外交部協助安排非正式拜會范雲大使，聽取她的想法，

並提出本組可給予支援之處。另外，ABAC 女性代表應該

也會樂意帶入婦女議題，故必須由我們啟動這類聚會，藉

由半正式拜會或交談，讓彼此瞭解各自的角色及平台，並

討論如何協助臺灣提升性別意識及如何與國際接軌。建議

單獨與范教授會面，另外再與其餘所有對性別議題有興趣

之 無 任所 大使 會 面 ， 尤其 歡 迎 男 性擔 任 gender 

ambassador。 

（三）【何委員碧珍】贊成王委員的提議。記得是在行政院婦權

會第六屆時個人提案要增加一位APEC女性國家代表的，

至今已歷任兩位 APEC 女性代表--王雪紅女士及駱怡君女

士，但似乎兩人都與我們女性的事務距離很遙遠。APEC

女性代表除了APEC相關事務外，也必須知道臺灣目前在

女性議題上的推動狀況，因為很多國際場合只能透過她

們去表達，這也是原先我們爭取這項女性公共參與很重

要的目的。這個初衷她們一定要知道，而且也應該是她

們的重要使命之一。 

（四）【陳委員秀惠】拜會行程請包括楊黃美幸大使，另外亦可

邀請目前仍在公共領活動之無任所大使，以承先啟後。

APEC 代表及無任所大使雖然任務不同，但都應具備性別

意識，如果能與他們見面溝通會很好。 

部會代表說明： 

【外交部 NGO國際事務會】 

1. 現任無任所大使共 9位，為榮譽職，其中婦女領域之無任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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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范雲教授，任期至 108 年 6 月 14 日。另依據行政院性別平

等會設置要點，本會召開會議得邀請其他機關（構）、學者

專家或相關團體派員列席，其中並未包括無任所大使，倘委

員認為有需要，可邀請范教授以學者專家身分與會。若作成

決議，本部樂於提供范教授會議資料。 

2. 本部樂於安排駱代表及范大使與委員見面。另外，楊黃美幸

大使屬民主人權領域，但若委員認為有必要邀請楊黃大使會

面，本部將配合辦理。 

【 外 交部 國際 組 織 司】 經 查 目前 國內 相 關部 會皆 將

「inclusiveness」通譯「包容性」，另外我們也查閱一些國際組織

之中文網頁，大部分也是譯成「包容性」，所以我們維持「包容

性」的譯法。 

決議：本案解除列管。請外交部協助安排性平會委員與無任所大

使會面，包括 1場與婦女賦權領域無任所大使范雲教授會面。 

第二案：檢討精進政府機關非常設性任務編組成員、政府捐助財

團法人及國營事業之董監事三分之一性別比例情形報告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葉委員德蘭】請將部會首長為法定當然成員之委員會、

公設財團法人及國營事業列表，於下次會議和人事行政

總處一併討論。 

（二）【何委員碧珍】建議增加「推動政府對外投資事業董監事

代表指派名單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的追蹤事

項，以瞭解各部會在投資事業董監事代表的性別落差狀

況。政府雖無法掌控投資事業的全體董監事性別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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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推派名單卻是一定可以操之在我，這部分也應有性別

比例原則的概念。 

部會代表說明： 

（一）【外交部 NGO 國際事務會】本部具體作法為請民主基金

會改進董監事性別比例，經最近一次改選結果及新任總

統府秘書長為當然委員情況下，共有 5位監事，其中 3位

是女性；董事共 17位，1位懸缺，其中 5位是女性。懸缺

之董事將是陳秘書長，符合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   

（二）【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前幾次會議曾討論指派代表性別比

例事，但相關權責單位回應，指派部分乃首長權責，有

較為複雜成因，無法控制也不能干涉，也不方便提供相

關資料以利後續處理。 

（三）【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各機關投資事業董監事代表除非

有法令規定，否則目前三分之一性別比例原則仍屬訓示

性質，無法強制。 

決議：本案洽悉，並納入國營事業官派董事人數及性別比例內容

提報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前會。 

第三案：「新南向政策」女性人才之導入、參與、發展及規劃報

告案。 

委員發言紀要： 

（一）【何委員碧珍】這些計畫是否經過性別影響評估?其中針

對性別議題者有哪些?在人才參與及導入方面，新南向政

策有無納入新觀念?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曾討論

過該部在新南向政策的任務及性別相關議題，例如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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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國家的生育風險、家暴議題等，這部分是我國的強

項，不只是性別議題，也都有經濟的利基點，是我國可

以列入強攻的議題，希望經貿辦公室能再深入瞭解，整

理目前新南向政策中是否有相關性別議題於下次補充報

告。 

（二）【王委員秀芬】請問新南向政策目的為何？那些跟女性有

關？         

（三）【葉委員德蘭】在新南向政策四大面向中，性別平等的促

進包括國內的促進及性別平等人權外交，如何將我國的

成果帶出國?這方面是否已有相關成果?另外有關新南向

政策中納入女性觀點，請問是什麼女性觀點?這些問題是

委員關切的，希望未來可再交換意見。 

部會代表說明： 

（一）【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新南向政策係一動態、發展性

政策，包括五大旗艦計畫及三大旗艦領域，架構龐大，

涉及 21個部會，包括許多產業、族群及 NGO，在過程中

納入包括女性的參與。 

（二）【行政院性平處】序號 3 及序號 5 案在本次分工小組會議

解除列管後提會前會報告，由各分工小組幕僚單位請權

責機關製作簡報檔（至多 20 頁）提報至會前會，請各位

於本年 4月 30日前將相關資料送交性平處彙辦。 

決議：本案繼續列管。 

玖、 散會：上午 11時 55分 


